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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言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各位先生： 

本人今天列席本會期的教育及文化委員

會，就本部施政工作提出報告並備詢，深感榮

幸。 

以下謹就本部近期施政績效及未來重點工

作提出簡要報告，敬請各位委員指教。 

貳、102 年文化施政重要成果 

一、研訂文化法規，以求與時俱進整備環境 

公共媒體係社會的文明指標，本部前於 102

年 12 月公布「公廣政策」，並推動《公視法》修

法，該法案行政院業於 103 年 1 月完成審議，近

期將送大院審查。 

完成《文化資產保存法》修正草案，經行政

院於 102 年 11月 29日及 12月 23日完成 2次審

查會議，修正重點包括文化資產分類、傳統藝術

與民俗分章、保存技術、保存者的重新檢討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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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扶植電影產業發展，《電影法》修正草案

已於 102 年 11 月 25 日送行政院，並已召開第一

次審查，修正重點包括建立電腦票房統計系

統、國外電影片來台拍片退稅優惠，以及刪除不

合時宜之舊時代法規及管制與審查類的條文、解

除電影事業負責人需具備高中以上學歷規定，解

除電影片製作業、發行業、映演業、電影工業許

可制，刪除電影片海報文宣品須送審之規定等。 

推動《博物館法》立法，草案共計四章 20

條，主要係為促進博物館事業發展，健全博物館

功能，並提高其專業性與公共性。102 年 12 月

20 日陳報行政院審查， 103 年 1 月 14 日行政院

已舉行第一次審查會議，討論第 1 至 10 條條

文，並請本部賡續就需協商事項邀集各部會再行

研議。本部已於 2 月 20 日召開會議研商，並於 3

月 6 日再次陳報行政院續審。 

研擬制定《文化基本法》，草案內容包含人

民平等參與文化之權利、政府落實保障人民文化

權之責任、文化例外之保障、文化發展及影響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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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設置文化發展基金、文化經費籌編基本額

度、積極延攬及進用文化專業人才之法源等，已

於 102 年 12 月舉辦 4 場公聽會，並於 103 年 1

月 7日交付本部法規會審議，現刻正進行法案及

性別影響評估，待完成法制作業後將送行政院審

議。 

研修《文化藝術獎助條例》修正草案，業召

開十餘場工作會議，修訂內容包括增訂文化機構

設立、藝文活動租稅優惠、藝文消費抵稅優惠等

法源，後續將再召開學者專家及跨部會研商會議

後，提送行政院審查。 

二、推動村落文化發展，興建藝文展演設施 

為推動村落文化發展，透過旗艦型計畫及補

助型計畫，培育藝文人才達 1 萬 4,000 人次、辦

理村落藝文活動 150 場次，促進村落藝文活動參

與人次 5 萬 4,000 人次、輔導在地藝文團體 81

個、進行 25 個村落藝術人文調查、人才回(留)

鄉服務及培訓在地就業人數計 57 人及 7 處文化

據點改善，全面落實文化扎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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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鼓勵更多社區共同參與、傳承在地文

化，持續輔導社區自主提案，全年度輔導909項

營造點計畫，累計辦理 3,145 場次社造基礎觀

念、社區藝文推展及社區導覽培訓等相關課

程，另舉辦社區深度文化之旅及年度成果展，

總計參與人數達 42 萬 1,099 人次，就近參與及

深入體驗臺灣在地多元文化的面貌，落實文化

平權之政策目標。 

為號召中、高齡以上年齡層之黃金人口參與

村落文化服務，訂定黃金人口參與村落文化發展

補助作業要點，102 年共計 81 個單位提出申

請，通過審查案件共計 44 件，核定補助金額為

340 萬。 

另為展現村落文化特點及推廣文化志工服

務精神，102 年 11 月 30 日於國父紀念館舉辦「臺

灣村落文化節-黃金人口總動員暨全國績優文化

志工表揚活動」，活動內容包括黃金人口表演、踩

街遊行、文創及 DIY攤位、村落旅遊展示區、北

中南東村落文藝表演、績優文化志工表揚等，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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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近 4萬人次參與，使臺灣各地文化特色充分展

現於國人面前。 

有關興建藝文展演設施部分，截至102年底

重大工程計畫進度如下：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

正進行主體結構及內部裝修，整體計畫進度為

82.56％；臺中大都會歌劇院目前已完成地下室

結構，正進行地上1至4層結構體及裝修水電工

程，整體進度為 68.7﹪；屏東縣演藝廳目前正

進行地上1至3層結構體及裝修水電工程，整體

進度為 62.17﹪；彰化藝術中心新建工程已竣工

辦理驗收作業中。 

此外，持續督導臺北市政府及高雄市政府代

辦執行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及海洋文化及流行音

樂中心軟硬體建置計畫：北部流行音樂中心已於

102 年 6 月 19 日舉行開工動土典禮，主廳館工程

預計 105 年完工；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硬體

工程分兩標辦理，第一標工程（13-15 號碼頭區

域）已於 102 年 12 月 18 日決標，已於 103 年 3

月 3 日開工動土；第二標為海音中心主體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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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號碼頭區域），預定 106 年 9 月完工。 

三、營造文化資產永續發展環境 

辦理各類型文化資產進行指定登錄，102 年

新增指定如下： 

全國直轄市、縣（市）定古蹟指定 18 處、歷

史建築登錄 40 處、文化景觀登錄 4 處。直轄市

市定遺址指定 1 處、國寶指定 37 組 92 件、重要

古物 316 組，以及列冊追蹤 4 處沉船遺址；另辦

理 7處國定遺址委辦案，10 處遺址補助案及一般

古物保存維護補助計 9 案。 

無形文化資產部分，傳統藝術新增登錄 40

案；民俗及有關文物新增登錄13案，指定4案；文

化資產保存技術及其保存者新增列冊 2案、指定

2 案；並依據古蹟修復及再利用辦法第 12 條規定

辦理傳統匠師資格審查作業，公告傳統匠師名單

256 件。 

有關人才培育部分，辦理 21 案重要傳統藝

術保存者/保存團體傳習計畫（結業藝生 28

位）；辦理向大師學習體驗營 4梯次、民俗核心



7 
 

儀式體驗營 3 梯次、傳習工坊（春/秋兩季）8

班、無形文化資產校園合作推廣計畫案 50 所高

中職及大學院校、日式建築瓦作技術傳習紀錄計

畫(80 人)；及輔助辦理指定保存技術之王保原剪

黏創作傳習工作坊(第二期)、澎湖海洋文化協會

石滬修造技術人才培育等傳承計畫。 

辦理有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工作，包括：輔

助縣市政府辦理完成 112 案古蹟、歷史建築、聚

落及文化景觀之調查研究、修復再利用、管理維

護等計畫；舉辦 2梯次古蹟修復工程工地負責人

培訓班；2 場次古蹟歷史建築聚落採購辦法與因

應計畫執行教育訓練。另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16 條規定，定期召開聚落及文化景觀審議委員

會；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21 條、古蹟修復及

再利用辦法第 13 條及第 14 條規定，定期召開古

蹟歷史建築審議委員會，並邀請專家學者辦理古

蹟修復設計書圖審查工作。 

鼓勵縣市政府及民間團體合作推展在地特

色產業文化資產或歷史場域之保存與再生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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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推動 11 處區域環境整合工作、10 案眷村文

化資產保存計畫、6 處鐵道藝術網絡計畫、12 處

產業文化資產再生點執行再生計畫;並與法國水

下考古研究中心賡續辦理水下考古合作事宜。 

委託重要傳統藝術保存者(團體)辦理 4年 1

期之傳習計畫，共計辦理 19 案；並協助各縣市

政府及文化資產管理單位，完成重要古物白守蓮

岩棺等 17 件技術服務案件。 

102年度與學校及博物館合作辦理各類研習

與研討會共 7場次，培育國內保存修復人才，計

培訓學員 848 人次。 

有關臺灣世界遺產潛力點整體規劃，將遵照

國家政策方向，與外交部、陸委會相關部會保持

連繫溝通，待時機成熟，並同時考量國家整體利

益，適時推進。目前國際情勢嚴峻，優先重點輔

導各潛力點朝基礎調查研究、文本撰寫、傑出普

世價值論述、保存維護與經營管理等方向發

展；訂定潛力點遴選與撤銷作業要點；加強國

際、兩岸申遺專業經驗交流；人才培育等各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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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整備工作。 

四、增進藝術創作能量，提升國人美學素養 

為提升國內表演藝術水準，規劃設立具公法

人性質之行政法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辦理

展演場館之經營管理，設置條例業於 103 年 1 月

29 日經總統令公布。 

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為「一法人多館所」之運

作型態，未來將營運包括臺北國家兩廳院、臺中

國家歌劇院、高雄衛武營國家藝文中心等北中南

三大藝文場館，透過場館間藝術資源的整合與共

享，使我國北、中、南之文化藝術均衡發展。 

推出藝術銀行政策，第一階段參選者為 845

人，共計 3,257 件作品，經評審結果，共購得 346

件作品，直接支持 195 位藝術家。並促成交通部

全臺四機場及總統府租賃案，讓民眾於公共空間

能夠欣賞藝術真蹟，另有 9家企業專款捐贈藝術

銀行。本部並同時積極開發公部門與民間企業租

賃合作方案，以擴大影響。 

推動臺灣品牌團隊獎助計畫，選出雲門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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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明華園、擊樂文教、紙風車、優人神鼓等五

大團隊，國際演出場次超過 70 場，國內演出參

與活動超過 110 萬人次。同時各團更扮演文化領

航角色，以講座研習方式分享臺灣品牌團隊創作

經驗與行政執行知能，發揮大團帶小團提攜互助

的功能。 

辦理演藝團隊分級獎助計畫，103 年計補助

85 團，總金額為 1億 5,460 萬元，另多項配套方

案，包含 103 年媒合 43 個演藝團隊進駐演藝場

所、補助 22 個縣市辦理傑出演藝團隊徵選及獎

勵，促成團隊與在地展場連結，深耕在地觀眾，也

提高展演場所之利用率。另為培育表演藝術人

才、扶植縣市藝文特色發展，核定補助 6個縣市

辦理縣市藝文特色發展計畫。 

為輔導與推廣視覺藝術，102 年共補助 106

個視覺藝術計畫案、21 個國內藝術村、選送 25

位文化人才出國駐村；建置國內外藝術村線上交

流平臺；為整備藝術空間，補助 5縣市政府提供

空間予視覺藝術家進駐；補助視覺藝術產業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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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參加國際展會，102 年共補助 13 案，103 年度

第一期補助 11 案。 

補助辦理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邀請 14 國

147 家國內外重要畫廊參展，促成交易金額達 11

億元，已成為亞洲第二大博覽會。 

為培養公共藝術相關行政及創作人才，共辦

理北、中、南、東 4 場公共藝術講習，共 600 多

人參與。 

為協助表演團隊整合行銷，辦理華山藝術生

活節，102 年於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3日於華山文

創園區、衛武營藝術文化中心及新舞臺辦理，共

執行 811 場活動，15 萬人參與，邀請 53 位國際

策展人來臺，執行重點為國際連結及團隊扶植。 

為培養文化創作人才，鼓勵藝術新秀進行創

作發表，訂定藝術新秀創作發表補助作業要

點，102 年受理 2 期申請案，核定補助 82 案。並

於 102年 10月 18日於華山文創園區烏梅酒廠辦

理表演藝術新秀媒合會，參與人數約 150 人，將

新秀作品引薦給企業代表、經紀公司、策展人、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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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人等；於 103 年 3 月 7 日至 3 月 20 日於華山

文創園區文化部小客廳，辦理成果聯展及創作分

享會，現場除展示新秀成果作品外，也將邀請業

界人士辦理媒合活動。 

推動臺灣展演藝術科技化旗艦計畫，輔導成

立科技與表演藝術媒合服務中心 2案，分別於臺

北、臺中、臺南及高雄成立媒合服務據點及體驗

實驗室，共辦理 88 場次活動，參與人次為 1 萬

4,962 人次，專題網站瀏覽人次 182 萬 8,085 人

次，資料庫資料筆數 579 筆；補助 8 個表演藝術

團隊創作科技跨界作品及策辦數位表演藝術節

10 場次之演出。 

五、多元面向國際交流，輔導藝文團體接軌國際 

持續推動與國外藝文機構合作，推展臺灣藝

文對外交流，各海外駐點合計辦理 108 項文化交

流活動，如參與比利時布魯塞爾漫畫展、協助臺

灣藝術家參加2013年奧地利林茲電子藝術節等。 

辦理文化光點計畫，已與倫敦大學、海德堡

大學、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讀賣新聞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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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南洋理工大學等全球 19 所著名大學或機構

簽約，向海外推廣我文化軟實力。 

辦理跨域合創計畫，鼓勵扶植民間團隊進行

跨國跨機構間之藝文創作，共補助 3 案，補助金

額2,340萬元，計畫案執行期間為103年起至104

年 11 月底止。 

辦理翡翠計畫，擴大東南亞人士來臺文化交

流合作，補助民間團體計 12 案，補助金額達 338

萬元，獲薦邀來臺人士涵蓋越南、印尼、泰國、馬

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 6 國。 

美國紐約、休士頓及洛杉磯 3 處臺灣書院據

點，續自「臺灣多元文化呈現」、「臺灣研究/漢

學研究」及「華語文推廣」3 大策略面向，由相

關部會推動各核心業務，計辦理展演、座談、研

習、文化教室等 83 項文化活動。 

有關推動兩岸文化交流部分，積極橋接臺港

文化平臺，媒合臺港藝文合作，光華中心的年度

旗艦活動，以「野臺灣」為號召，辦理 31 場室

內外演出，從指標性的香港文化中心大劇院到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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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廣場，展現臺灣多元跨界的創新野性、空間解

放的野臺文化，達到臺港雙向交流、合作攜手的

目的。 

推動臺灣表演藝術經典作品大陸巡演計

畫，共補助如明華園、紙風車劇團等 11 團隊、15

件演出案，赴大陸無錫、北京、天津、香港、南

京、上海等城市巡演 95 場；鼓勵臺灣藝文團隊

赴大陸交流，計輔導索卡當代藝術有限公司等 61

件赴大陸展演交流。 

通過大陸地區藝文及大眾傳播專業(商務)

人士 2 萬 1,083 人次來臺參與文化及傳播活

動；為促進兩岸人民互相瞭解，辦理大陸媒體駐

臺記者 6 次聯合採訪活動，計 98 人次記者出

席，獲媒體報導 50 篇次。 

六、健全文化創意產業環境，培育中介經紀人才 

為配合行政院六大新興產業政策，本部與

經濟部等主管部會共同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

展，除推動電影、電視、流行音樂與工藝產業

旗艦計畫外，並以多元資金挹注、產業研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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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市場流通及拓展、人才培育及媒合、產

業集聚效應、跨界整合與加值應用等推動策略

進行文創產業環境整備。     

102 年重要成果包括獎助 75 件創業圓夢；

補助10家育成中心；補助21件文創聚落案；補

助 12 縣市政府推動文創產業；審查通過文創融

資 69 件；辦理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創造

3.3 億產值；國際拓展計畫創造 2.31 億產值；

設置文創咖啡廳媒合平臺，創意提案計334件；

鼓勵一源多用，促成 29 件跨界加值應用等。  

    其中在人才培育部分，為培育國內文創產

業所缺乏中介及經紀人才，首次規劃辦理「文創

產業中介與經紀人才培育」計畫，藉由開設文創

產業中介及經紀人養成專業課程(180 小時，培

育學員計81位)、引入國際文創著名專業人士來

臺講座(辦理3場國際講座，計732人次參與)、

辦理文創中介經紀人培訓工作坊(2 場次，計 68

名學員參與)等方式，培養具跨界整合能力之文

創中介經紀人才，以促進文創人才與市場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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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相關培訓內容廣受學員及業者肯定。 

七、獎勵出版創作行銷，提倡文化平權理念 

舉辦第 37 屆金鼎獎，共頒發 22 個獎項及 1

項特別貢獻獎，出席者超過 160 人；為培養出版

企畫編輯人才，鼓勵多元出版，首度辦理「文化

部原創出版企畫補助」，共補助14項出版計畫，希

從出版生產端協助業者，提升臺灣出版的能量與

品質。 

為培育臺灣出版版權行銷人才，首度辦理出

版經紀及版權人才研習，邀集國內外經紀、版權

專家授課及進行實務演練，增進從業人員實務觀

念與熟悉操作模式，並串連版權交易人際網

絡，共計培訓 55 人。 

積極推動臺灣出版行銷國際，業於 103 年 2

月 5日至 10 日辦理第 22 屆「台北國際書展」，吸

引 68 個國家參展、648 家出版社、50 萬 2,000

人次參觀、版權會議桌次 492 場次、專業論壇 59

場次、閱讀推廣活動 1,326 場次。 

辦理第 4 屆金漫獎，為使金漫獎在漫畫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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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影響力，新增「最佳編輯獎」及「評審特別

獎」，更提高各獎項首獎獎金至 30 萬元；賡續辦

理國際漫畫研習營，以及首度辦理漫畫產業人才

培育計畫，辦理以知識理論及專業實習等相輔相

成課程。 

為協助業者布局全球，本部積極參與法蘭克

福國際書展、法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義大利波

隆那兒童書展等海外書展。102 年並首次參加墨

西哥瓜達拉哈拉書展，協助臺灣出版產業前進廣

大的西語市場。另外，結合民間力量，補助出版

業者參加杭州國際動漫節、韓國首爾書展、香港

書展及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等。 

結合補助與文創兩項政策工具，持續加強發

展獨立書店扶植計畫，計有 8 件新創書店獲得文

創產業圓夢計畫，提供創業的第一桶金；另一方

面，補助各地書店推廣閱讀及營運，強化實體書

店「鄉里文化中心」的角色，計有 26 家書店獲

得補助。 

建立文學跨界暨跨平臺合作推廣模式，鼓勵



18 
 

電視節目製作業者及戲劇表演相關團體等，從臺

灣文學資產中尋求創作素材，編寫製播電視節目

與舞臺戲劇（曲）表演，102 年度計有 4 案獲得

補助。 

持續補助民間辦理文學獎、文藝營、讀書

會、文學研討及交流等文學閱讀推廣及創作人才

培育相關計畫，共有 105 案獲得補助，參與人數

逾 4 萬人次。 

為提升婦女、身心障礙者及新移民等弱勢族

群之文化進用權，訂定文化部推廣文化平權活動

補助作業要點，共補助 31 案，內容包含專書出

版、紀錄片拍攝、人才培育、展覽等活動；為促

進身心障礙者文化權益，成立文化部身心障礙者

文化參與推動小組，由國內身心障礙團體人士及

本部相關業務主管組成，俾利身心障礙者文化參

與業務之長遠、穩定推動。 

推動國民記憶庫計畫，藉由雲端資料庫及網

站的架設，鼓勵全民共同上網說故事，匯集為國

民記憶庫，可作為研究者、電影拍攝者或音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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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等的創作素材，102 年完成全國各地故事蒐

錄站 49 處及 2 輛故事行動列車建置，並巡迴偏

鄉、義工培訓 748 人。於 102 年 11 月 18 日啟動

「臺灣故事島網站」，累計至 12 月底瀏覽之不同

IP 數近 24 萬，蒐錄並上傳網站前台故事 360 則。 

八、健全影視音產業發展環境，輔導拓展海外市

場 

電影產業方面，102 年計有 51 部國片上

映，全國票房達約 14 億元；另 ECFA 簽署後，我

方電影進入大陸發行放映不受配額限制，102 年

度共有16部國片(含合拍片)於中國大陸上映，累

積票房約為 62 億元。 

長片輔導金評選，共有 19 部影片獲得補

助，總補助金額 1億 2,170 萬元；旗艦組影片輔

導金獲得補助者計2部，補助金額2,400萬元；短

片輔導金計有 10 件作品獲得補助，總補助金額

980 萬元；國產電影片劇本開發補助，計補助 15

件劇本，補助金額計 420 萬元。  

  為積極協助國片海外行銷推廣，計輔導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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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次國片參與國外市場展及影展，共獲 31 獎項。 

於 102 年 11 月 23 日辦理第 50 屆金馬獎頒

獎典禮及相關活動，另已委託製作金馬五十紀錄

片，收錄半世紀來金馬獎精彩的回顧與展望，向

所有華語電影藝術工作者致敬。 

持續推動將國家電影資料館升級為「國家電

影中心」，將協助國家電影資料館修訂捐助章

程、研提國家電影中心中長程計畫，加速推動本

中心之成立，以促進國內電影文化保存及產業發

展。 

辦理臺灣電影工具箱計畫，透過我國駐外

單位，提供臺灣電影及紀錄片之影片目錄與資

料庫，以供國外文化機構團體搜尋、申請借用

影片光碟，於海外推廣放映臺灣電影、辦理臺

灣主題影展或進行教學研究等活動，計精選約

70 部國產劇情片及紀錄片。 

為促進臺灣紀錄片蓬勃發展，研擬紀錄片

行動計畫，擴大紀錄片的扶植補助，包括：提

升紀錄片創作質與量；成立臺灣國際紀錄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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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常設機構，推動臺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成為世

界一級紀錄片影展；輔導積極參與國際紀錄片

影展及市場展等。 

辦理臺灣經典電影數位修復及加值利用計

畫，共完成包含 1970 年由白景瑞、胡金銓、李

行、李翰祥等四位知名導演聯合執導之經典鉅作

「喜怒哀樂」、臺灣攝影先驅鄧南光先生於 1935

至 1941年間拍攝之家庭電影等8部電影之修復。 

廣播電視產業方面，102 年度高畫質電視節

目徵選，共有 117 案參選，38 件獲得補助，節目

類型包括連續劇、紀錄片、兒童少年節目及電視

電影；鼓勵辦理電視專業人才培訓補助案，協助

業界培訓電視劇本創作、演藝及幕後專業人

才，培訓時數 1,134 小時，結業學員數達 262 人。 

持續辦理電視節目劇本創作獎，選出 15 件

得獎作品，並舉辦媒合會，讓電視業者與入圍作

者面對面進行媒合。 

輔導業者參加美國、香港、法國坎城、上

海、北京、首爾、東京、新加坡等 8 個國際影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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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版權交易時數達 8,820.7 小時。 

流行音樂產業方面，102 年度辦理流行音樂

優才育成、流行音樂海外行銷暨跨國合作、旗艦

型流行音樂製作與整合行銷產業促進計畫、跨界

產品及商務模式服務製作與開發創新、硬地音樂

錄製暨行銷推廣等計畫，共計輔助 109 件企劃

案，帶動業者相對投資金額超過 4.7 億元；另選

薦 25 組臺灣歌手/樂團參與 8 場國際大型音樂

節，包括法國、美國、英國、德國、日本、印尼、新

加坡等，以擴大國際市場。 

此外，輔助唱片公司營運發展，使更具國際

競爭力，強化流行音樂核心發展能力，截至 102

年底，計有華研國際音樂公司於 12 月 19 日掛牌

上櫃，成為國內第一家掛牌上市櫃的文創公司。 

九、提供藝文內容整合服務，促進加值應用 

運用雲端科技完成藝文內容整合服務

iCulture 網站及行動應用服務（App）開發建置，

盤點、整合與開放藝文數位文化資源，提供民

眾便利、快速之一站式藝文內容整合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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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 102 年底已整合介接本部、兩廳院、年

代售票、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等 20 個單位之藝文

活動資訊，目前每日約有近8,000筆動態訊息，

提供民眾瀏覽、查詢，並串接至訂票服務，自

101年11月29日試營運迄今，查詢人次已逾260

萬餘人次。 

為厚實文化數位典藏基礎，開發建置本部

所屬博物館文物典藏共構系統，已導入國立臺

灣美術館等 10 個所屬機關使用，預計 103 年底

將完成所有機關之導入。 

為促進政府資訊透明及開放加值利用，率

先建立文化資料開放服務網，整合中央、地方

及民間之文化資料，目前已開放 14 項藝文活動

資訊、18 項文化設施、2 項典藏目錄、1項新聞

稿及 16 項國家文化資料庫之資料集，供各界免

費下載加值應用，迄今匯出使用筆數已逾 7 億

筆。 

為取得最正確、即時的藝文活動資料，並

提供民眾方便快速的報名服務，整合藝文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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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名、預約導覽整體流程，建置藝文活動管

理及報名系統。已完成系統功能開發及中正紀

念堂、人權博物館、彰化生活美學館、臺灣交

響樂團及臺灣歷史博物館計5個機關系統導入，

103 年將賡續導入本部所屬機關。 

參、未來半年施政重點 

一、推動文創產業發展 

    為鏈結創意想法、民間資源資金與跨領域

的應用需求，本部鼓勵文創業者提出各式創意

素材與加值應用之作品提案，提供資金或合作

媒合、輔導、工作坊等協助，以促成更多價值

產值化之優質文創作品。另鑑於文創產業範疇

廣泛且具有高度特殊性及重要性，所需專業人

才類別多元化，本部102年規劃辦理文創產業職

能基準建置計畫，103 年將逐步建置「工藝產

業」、「視覺藝術產業」、「展演設施產業」及

「表演藝術產業」等專業人才職能基準及相關培

訓課程及認證制度，以縮短學、訓、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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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培育文創人才與企業需要的人力接軌，作

為學校訓練人才及企業用人之準據。 

為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提供文創產業

專業智庫服務功能及所需之專業支援，除積極

完成「財團法人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院設置條

例草案」立法程序，本部並將成立文創院籌備小

組積極推動後續成立事宜。同時，有鑑於我國

文化創意產業涵蓋範圍甚廣，為整合各相關部

會資源，強化橫向聯繫，以共同合作推動我國

文化創意產業之發展，本部提出「國家文創總

動員」概念，規劃以定期召開專案會議方式，

就相關產業發展政策進行跨部會研商與整合，

並追蹤各事項之執行情形，力求全面落實文創

產業發展之施政強度，以促進我國文創產業發

展。 

二、打造金曲國際品牌，鞏固華語流行音樂領先

優勢 

103 年適逢金曲獎 25 周年，本部將強化金曲

獎作為華語流行音樂指標與領先之地位，並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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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國際音樂節轉型為商展模式辦理。 

金曲獎部分，在國內宣傳方面，將廣邀歷屆

得獎者參與、拍攝金曲 25 紀錄片或電視專題節

目等，國際宣傳部分，則於現有傳播版圖基礎上

(日韓等 40 國或地區)，再透過廣邀國際嘉賓參

與、邀請國際媒體來臺採訪、於國際重要音樂刊

物刊登廣告或專文採訪、運用媒體新科技等方式

加強效益。 

金曲國際音樂節部分，以轉型為亞洲指標性

演出交易中心為目標，計畫至少 6場現場演出活

動，廣邀歐、美、亞洲各國音樂產業界至少 50

名代表參與，建立國際流行音樂產業交流平

臺，並設置商展交易中心，協助國內流行音樂業

者進行演出經紀、版權代理、籌資媒合等。 

三、推動博物館國際交流 

成功爭取國際博物館協會（ICOM）旗下國際

博物館管理委員會(INTERCOM)、國際行銷與公關

委員會(MPR)及國際區域博物館委員會(ICR)三

委員會 2014 年於臺灣召開年會，足可視為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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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界對我國博物館事業發展及國際形象之

肯定。此外，藉此機會推動臺灣博物館事業之專

業人員與國際博物館館際專業交流，協助博物館

品牌建構與產學合作，提升臺灣國際能見度。 

另就強化博物館推廣方面，響應國際博物館

協會（ICOM）之「518 國際博物館日（IMD）」活

動， 103 年將持續於該日串聯全國公、私立博物

館，辦理行銷宣傳活動，吸引民眾，使歷年已累

積之成果及能量，發揮永續。 

四、加強社造資源整合及成果展現 

臺灣推動社區總體營造已經 20 年，社區經

歷 20 年後，不論在執行經驗、社造人才、出

版、影像、劇場等各面向均有具體成效，為激

發跨域學習，103 年將規劃辦理社造論壇、城市

結盟、績優人員表揚及深度遊程等工作，以推

展社造影響力，深化社造人才交流。 

在強化基層機關文化力部分，將以過去本

部輔導縣市政府及鄉鎮公所，推動社造化累積

為基礎，深耕偏鄉文化環境；在人才返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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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本部目前成立5個資源整合平台，促進本部

及所屬機關資源整合，特別在青年志工平台

上，引入大專青年、黃金人口之人力資源共同

參與，並著手草擬社區營造創新活力網絡補助

專案，透過多元人才的導入及村落文化發展等

補助計畫協力推動，活化村落文化環境。 

另，由於當今社會面臨人口老化、少子

化、經濟競爭困境、外配及新移民等議題，將

推展國際社造經驗交流、都會型社造及引導更

多社群串連推廣多元文化以為因應。 

五、深化國際交流網絡，持續推動國際合作計畫 

  為提高臺灣文化國際能見度，加強國際及區

域間合作，103 年度重點計畫包含： 

賡續推動臺灣文化光點計畫，103 年度將續

推原先已合作單位既有計畫，鼓勵光點合作夥伴

和我國發展長久合作計畫，成為臺灣文化海外傳

播站，或結合當地其他機構共同參與，自點、線

而面展現綿密文化光點效果；另規劃新洽合作

案，拓展合作機構類型，鼓勵國際藝文專業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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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參與本計畫。 

持續深化歐洲及美洲地區之實質文化交

流， 103 年將與德國德勒斯登赫勒勞歐洲藝術中

心合作，自 103 年 4 月 25 日至 104 年春季辦理

首屆「臺灣藝術節-“Taiwan Today”當代臺灣」

活動，邀請雲門舞集、舞蹈空間、拉縴人男聲合

唱團、優人神鼓、驫舞劇場演出；洽成我國視覺

藝術展「分裂-臺灣 2.0 新媒體藝術展」103 年全

年度於柏林 Transmediale、巴黎梅達羅之家文化

中心、英國倫敦西敏大學 Ambika P3 藝術中心、法

國馬賽錄像藝術節-les Instants Video 展出。 

辦理跨域合創計畫，由 102 年度已徵選之跨

域合作案持續進展，促成臺灣和國際機構與機構

間之跨國、跨領域合作，激盪創新思維，建構長

期永續國際交流關係。 

強化和東南亞鄰邦文化之交流，透過邀請東

南亞專業人士來臺灣進行文化體驗、深耕創

作，破除臺灣社會對東南亞的藩籬距離感，並鼓

勵國內團隊瞭解東南亞藝文環境，提高我國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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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隊和東南亞地區聯結合作。 

六、促進文化平權，提升出版產業競爭力 

落實身心障礙及弱勢族群文化參與之輔

導，辦理無障礙閱讀推廣活動—文學與劇場、藝

文創作競賽—文薈獎，並輔助民間團體辦理文化

平權理念推廣、促進身心障礙者文化參與、婦女

及弱勢族群文化發展活動，持續推動性別主流化

及兩公約宣導；輔助辦理人文思想相關活動、辦

理國民記憶庫計畫，提升人文素養。 

鼓勵青少年文學發展；持續輔助獨立書店營

運，鼓勵發揮社區微型文化中心功能；提升臺灣

文學國際能見度，持續薦送作家出席國際寫作計

畫及文學會議，並規劃與英、日、法、西、德五

大重點語系國家開拓文學駐村交流之機會；並運

用「台北國際書展」平臺，進行文學與出版國際

交流觸點。 

輔導國內出版業者進行數位出版轉型發展

及創新應用，並辦理人才養成，鼓勵民間優良出

版品數位化，以提升出版產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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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創作出版及版權、經紀人才，提升出版

產業競爭力；深化「台北國際書展」做為亞洲出

版知識及資訊交流平臺之定位，強化書展之品牌

國際競爭力；國際布局海外參展計畫，並推動多

語文出版試譯、版權人員補助及作家推向國

際，完善國際參展配套；強化臺灣出版資訊網、臺

灣漫畫資訊網定位及功能，並辦理出版產業調

查，提供產業資訊供業界經營參考。 

七、提升國民美學 

賡續辦理「藝術銀行」計畫，在購買與租用

之間提供流通服務，改善公部門或民間企業的公

共空間環境，擴大國人對藝術品租賃之接受

度，進而拓展視覺藝術市場，並預訂於 103 年 4

月辦理藝術銀行營運總部開幕儀式。 

鑒於攝影文化資產散失損毀之急迫性，103

年度也將展開搶救攝影文化資產專案，朝攝影作

品徵集、攝影保存空間及設備之整備及攝影保存

與修復推廣計畫三大方向進行。   

國立傳統藝術中心所屬國光劇團、臺灣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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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團及臺灣國樂團三個表演團隊，持續辦理戲

曲國樂演出及推廣講座，積極深入民間與校

園，培養傳統表演藝術欣賞人口，103 年度預定

配合臺灣戲劇藝術中心之籌建，辦理周邊社區

教育推廣，散布藝文種子，另將深耕臺灣中

部、南部及花東地區，透過專業演出、教育推

廣等，達到觀眾拓展、增加偏鄉藝文參與之成

效。 

另為落實音樂藝術扎根，國立臺灣交響樂

團與大專院校合作開辦古典音樂欣賞課程，廣

拓民眾接觸古典音樂管道，並辦理音樂會導聆

講座，使愛樂者更容易進入現場演出之藝術境

界，提升欣賞品質及培養國民音樂美學。 

肆、結語 

本部 102 年提出國民記憶庫、藝術銀行、臺

灣文化光點計畫等多項新興政策，針對產業及民

眾需求，亦新增臺灣品牌團隊獎助計畫、原創出

版企畫補助、藝術新秀創作發表補助等多項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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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103 年將賡續辦理各項有助提升國民美學

及整體藝文發展的具體政策，包括成立國家表演

藝術中心、推動設置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

院、主辦國際博物館年會並推動相關博物館政策

等，仍請各位委員鼎力支持。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